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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庭审

保险交费按24时还是系统打烊时间？
保险交费“不及时”如何认定? 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应承担未明示停止营业时间的后果

（上接 A7版）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宝山区宝菊路 22 弄 1 号

304 室， 建筑面积： 127.73評

起拍价： 574.7 万元 评估价： 821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10 月 24 日 10 时至 2023

年 10 月 27 日 10 时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晟安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先生 021-65050850

        18930010928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裕国路 581

弄 17 号 102 室 （建筑面积： 86.38平方米）

起拍价： 104 万元 协议价： 130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10 月 20 日 10 时至 2023

年 10 月 2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技术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高先生 021-63166131

        17717399921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普陀区金鼎路 1600 弄 55

号 805 室， 建筑面积： 79.8 平方米。

评估价： 490 万元 起拍价： 343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10 月 24 日 10 时起至

2023 年 10 月 27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金槌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13818158938 王先生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1740 弄

7 号 403 室； 建筑面积： 54.07 平方米； 房

屋类型： 公寓

起拍价： 315 万元 评估价： 450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10 月 24 日 10 时至 2023

年 10 月 27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中南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许先生 021-66501116

        19921796779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奉贤区西渡镇鸿宝一村

83 幢 419 号 201 室

起拍价：169.2 万元 网络询价：2,077,986.66 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至 2023

年 10 月 13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上海安吉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刘先生 021-55510091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沪 FE0449 别克

起拍价： 54400 元 协议价： 8.5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10 月 16 日 10 时至 2023

年 10 月 19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上海安吉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刘先生 021-55510091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沪 DKC358 大众

起拍价： 22540 元 评估价： 32200 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10 月 13 日 10 时至 2023

年 10 月 16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上海安吉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刘先生 021-55510091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沪 A86J97 沃尔沃

起拍价： 42000 元 评估价： 59200 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10 月 23 日 10 时至 2023

年 10 月 26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上海安吉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刘先生 021-55510091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松江区沪亭北路 1001 弄

依云听香园 218 号全幢花园住宅， 建筑面

积： 385.23 平方米； 其中地下建筑面积：

130.44 平方米， 花园住宅。

起拍价： 1500 万元 评估价： 2004.52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10 月 16 日 10 时至 2023

年 10 月 19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申之江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翁先生 15000600096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被执行人中科惠瑞实业投资 （上

海） 有限公司持有的开远 （北京） 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30%的股权。

起拍价： 100 万元

注： 关于起拍价的设定， 详情请参见标的拍

卖平台附件中 《关于确定开远 （北京） 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 30%股权起拍价的说明》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10 月 15 日 10 时起至

2023 年 10 月 18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朱女士 021-62314336

        13122582817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扬帆广场

56、 58 号 9-8 室， 房屋用途： 商业

建筑面积： 56.06 平方米

起拍价： 47.60 万元 评估价： 85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 2023 年 10 月 8 日 10 时起至

2023 年 10 月 11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海派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秦先生 021-36522751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闵行区漕宝路 1555 号桃

花园 2 号 701 室房屋 （新工房 2）， 建筑面

积： 100 平方米

起拍价： 480 万元 评估价： 787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第二次拍卖）

拍卖时间： 2023 年 10 月 8 日 10 时至 2023

年 10 月 11 日 10 时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壹信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先生 17612175927

    陈女士 021-63870555

（完）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陈卫锋

重疾险投保人在宽限期最后一日的

24 时前存入保费， 保险公司却称， 已错

过系统设定的保费划扣时间， 认定投保人

未交纳保险费， 进而单方中止保险合同效

力。 投保人诉至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要求

保险公司赔偿前期已付保费和未来的保险

金。 人民法院将如何判定？

案件回顾

2019 年 7 月， 邹女士向某保险公司

在线投保了一款重大疾病保险， 保险期间

终身， 交费年限 20 年， 按月交纳保险费

1000 余元。 保险合同约定， 以分期方式

支付保险费， 若投保人到期未支付保险

费， 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的次日零时起

60 日为宽限期， 届期仍未支付， 则合同

效力中止。 同时， 邹女士向保险公司申请

开通了“保单价值净额自动垫交到期应付

保费” 的功能。

保单生效后至 2020 年 2 月期间， 邹

女士均按月足额支付保险费。 当年 3 月，

邹女士因手头资金紧张， 未支付当期保险

费。 当年 5月， 邹女士分两次向划扣账户

存入合计金额相当于一期保险费的款项。

同时， 截至当年 5月， 邹女士的保单现金

价值大于一期的保险费应交金额。 2020

年 5月底， 保险公司却称， 因划扣保费失

败， 邹女士未按月交纳保费， 保险合同效

力中止。

邹女士认为， 自己在宽限期内依约支

付保费， 并且保单现金价值足以垫付保

费， 保险公司中止合同属于违约， 因此主

张保险公司赔偿相当于前期八个月已付保

费金额的损失， 并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自己

今后可能罹患疾病的保险金损失 15万元。

保险公司辩称， 邹女士在宽限期最后

一日的深夜才存入一期的保费金额， 存入

保费的时间晚于保险公司当日系统自动划

扣保费的时间， 导致扣款失败； 保险公司

没有为邹女士操作保单现金价值自动垫交

保费， 是因为保险公司考虑到避免保单现

金价值归零； 邹女士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请

没有法律依据。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案件

争议焦点为： 一、 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二、 原告是否有权主张违约损害赔偿。

第一， 被告单方中止保险合同的行为是

否违反法律？ 根据我国 《民法典》 的规定，

“期间” 的最后一日的截止时间为 24 时， 有

业务时间的， 停止业务活动的时间为截止时

间。

本案中， 保险公司并未告知客户每日停

止交费的时间， 因此， 邹女士在交费最后期

限当天 24 时之前存入保险费， 合法合理。

可以认为她已经于宽限期最后一日完成保费

交纳义务， 被告不应以原告未交纳保险费为

由中止保险合同效力， 被告存在违约行为。

第二， 邹女士已交纳八个月保险费， 但

保险公司也已为其提供了相应八个月的保险

保障， 原告该项诉请不属于实际发生的损

失， 无法予以支持。 同时， 关于邹女士要求

赔付未来保险金损失 15 万元的诉请， 人民

法院认为， 保险合同系射幸合同， 保险事故

是否发生属于概率问题， 保险金并非原告履

行保险合同必然可得的收益， 故不属于因被

告违约产生的原告预期损失。 对于该项诉

请， 人民法院未予支持。

综上， 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中止合同

属于违约， 但原告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请缺乏

依据， 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分期支付保费的人身保险合同， 若发生

合同效力被中止的情况， 将对投保人/被保

险人的利益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 因此， 基

于依法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考虑， 本案判

决将未明示停止营业时间的后果责任分配由

保险公司承担， 要求保险公司不得擅自中止

人身保险合同的效力。

另外， 关于人身保险合同的履行， 投保

人和保险公司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 投保人应当按期足额支付保费

交纳保费系保险合同项下投保人的主要

义务。 投保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和金

额交纳保险费用， 否则将构成违约， 需承担

相应的不利后果。 并且，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

定， 保险人不负有定期通知投保人按时交费

的义务， 投保人应当主动交纳保费， 而非依

赖于保险人的提醒和督促。 保险人则应当在

划扣保费的时限、 支付保费的方式等事项上

给予投保人充分便利， 谨慎主张合同中止。

二、 投保人未按时交纳保费的法律后果

根据我国 《保险法》 规定， 分期支付保

险费的， 首期保险费交纳之后， 投保人自保

险人催告之日起超过 30 日未支付当期保险

费， 或者超过约定的期限 60 日未支付当期

保险费的， 投保人可能承担两种不利法律后

果： 其一， 人身保险合同效力中止， 且自合

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二年双方未达成协议

的， 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其二， 保险人按

照合同约定的条件减少保险金额。

需要说明的是， 人身保险合同效力中止

后两年时间内， 经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达成

协议， 且在投保人补交保险费后， 合同效力

可以恢复。

三、 其他可能影响合同效力的常见情形

根据 《保险法》 的规定， 除投保人未按

时交纳保费可能影响保险合同效力的情形

外， 在一定的条件下， 保险公司可以单方解

除保险合同， 使合同效力消灭。

实践中常见情形如下： 投保人故意或因

重大过失对保险人提出的询问未如实告知，

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或者提高保险

费率的；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

故或谎称发生保险事故； 投保人申报的被保

险人年龄不真实， 且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

定的年龄限制。

四、 守约方需合理提出诉讼请求

守约方要求违约方承担的违约责任应当

具有相应的合同或法律依据。 根据我国 《民

法典》 的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

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造成对方损

失的， 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

的损失， 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

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守

约方不能要求违约方赔偿已经履行合同部分

所支付的对价以及未来尚未发生且无法预见

的损失。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孙晓光

本报讯 一供应链公司打包员监守自盗， 利

用仓库管理混乱， 顺走库存童装百余件， 并通过

二手平台转卖非法获利 3万元。 近日， 经奉贤区

人民检察院起诉， 奉贤区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

被告人蒋某有期徒刑 3年， 宣告缓刑 3 年， 并处

罚金 8000元。

今年 2月， 奉贤公安接到某儿童用品公司总

经理报警， 该公司存放于 Y 供应链公司仓库的

服装持续被盗， 并出现在二手网站上销售。 民警

发现 Y 供应链公司员工蒋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于 2月 8日将其抓获并传唤其接受调查。

到案后， 蒋某对其盗窃事实供认不讳。 据其

供述， 他作为 Y 供应链公司员工， 上班地点是

公司 4楼的打包车间， 工作是在打包车间负责衣

服的打包和装箱。 经过观察， 他发现公司仓库管

理较为混乱， 于是就打算寻找合适时机进入仓

库， 找些闲置库存货物到网上贩卖， 实现“无本

销售”， 赚钱补贴家用。

2018 年 11 月底， 他第一次到公司底楼仓库

内， 盗走一件品牌童装， 藏进事先准备的快递袋

中， 伪装是自己的快递拿出仓库， 再回到打包车

间， 下班后将衣物带回家。 此后， 他一直以同样

手法盗窃仓库内的同一品牌的童装， 平均每周一

次。 回家后， 比照拿到的童装样式， 到该品牌官

网找到同款衣物， 依据货号及官方图片制作售卖

链接发布到二手网站。 直到 2021 年 6 月， Y 供

应链公司发生经营变化， 蒋某的工作地点更换地

址， 其“无本进货” 渠道才“停业”。 2022 年

底， 被窃品牌方盘点库存发现问题， 经过多轮内

部调查、 Y公司协查， 发现有人在二手网站上售

卖失窃货物， 立即报警处理。

经查， 蒋某利用其在奉贤区某供应链公司上

班的工作便利， 多次窃得某儿童用品公司存放于

该处的品牌童装 145 件后， 通过二手平台售卖，

累计获利 3万元。 奉贤检察院认为， 犯罪嫌疑人

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

物， 数额巨大， 涉嫌盗窃罪， 遂依法对其提起公

诉。 近日， 经审理，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蒋某有期

徒刑 3年， 宣告缓刑 3年， 并处罚金 8000元。

供应链公司员工溜进仓

库“无本进货”获刑3年


